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金诺”或“公司”）的持续督

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对川金诺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及注销募

集资金专户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调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468 号”文《关于核

准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司获准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18,650,000.00 股。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实际发行 7,166,122.00 股，发行价格

为每股 21.4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3,999,961.78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人民币 5,142,451.93 元（不含发行费用的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257,547.11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8,857,509.85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

全部到位，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对公司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XYZH/2019KMA20004 号

《验资报告》。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川金诺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西川金诺”）及当时的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呈贡支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分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由于更换保

荐机构，公司及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重新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川金诺化工有限公

司与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分行重新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1）。 

三、本次拟注销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截至 2021 年 1 月 7 日，本次拟注销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 月 8 日，公司在上述开户行存放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已全部按规定用于湿法磷酸净化及精细磷酸盐项目，该项目目前正在建设中。 

（二）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已按照规定使用完毕，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决定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上述账户注

销完成后，公司、广西川金诺（控股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分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全部终止。公司后续将办理募集资金账户

资金来源 账户主体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专户余额 

（单位：元） 

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

金及利息 

昆明川金诺

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分行 
871903328710602 0 

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

金及利息 

广西川金诺

化工有限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防城

港分行 

4505016595880966888

8 
0 



 

 

注销手续。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及时

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

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况。在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后，公司依据相关规定拟对募

集资金专户进行注销，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督要

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相关

规定的要求。 

保荐机构对川金诺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孟庆虎 陈海庭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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